附件3: 招标代理费用报价函
西江航运干线贵港至梧州3000吨级航道工程
模型试验、通航安全评估、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和鱼类保护等项目
招标代理费用报价函
致：自治区北部湾港口管理局西江航运干线贵港至梧州3000吨级航道工程建设指挥部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西江航运干线贵港至梧州3000吨级航道工程模型试验、通航安全评估、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和鱼类保护等项目招标代理机构比选邀请公告》和《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合同》的全部内容后,愿意以各标段按《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534号）规定的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的     %计算且各标段招标代理费用最高价不超过人民币（大写）    元（¥       元）的报价参与招标代理服务竞标。上述报价包含了：我方履行招标代理人的义务、招标代理服务内容的费用，以及进入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需交纳的交易服务费、评标会务费、评标专家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劳务费、差旅费、印制招标文件、合同文件及招标过程材料的费用；本项目第一次招标失败后重新招标所发生的费用；我方工作人员的所有费用；并包括我方的管理费、利润、税金等。

2．如我方中标：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7天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本招标代理费用报价函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3）签订合同后按合同的要求开展招标工作。

3.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4.我们接受，你单位不一定接受最低标价的报价或你单位接到的其他任何报价。同时也接受，你单位不负担我们的任何报价费用。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       　（签    字）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邮政编码：                            
         年      月     日
